
上海物资贸易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与百联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关于解决浙江上物金属 

有限公司等公司借款及担保事项的协议书》及公司出售资产计提减值

准备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及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我们作为上海物资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发表本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与百联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关于解决浙江上物金属有限公司等

公司借款及担保事项的协议书》事项 

公司拟与控股股东百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联集团”）的全资子公

司上海燃料有限公司实施资产出售交易（以下简称“本次资产出售”），该交易如

获股东大会批准实施，将形成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及公司为关联方提供

担保的情形，就该等情形，公司与上海燃料有限公司已约定将尽快另行签订有关

协议予以处理。为此，公司与百联集团有限公司拟签署《关于解决浙江上物金属

有限公司等公司借款及担保事项的协议书》（以下简称“本次交易”），以解决因

本次资产出售事宜形成的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和关联担保事项。对此，

我们认为： 

1、本次交易明确了因本次资产出售导致的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和

关联担保事项的解决措施和时间安排，有关方案切实可行，符合中国证监会对上

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本次交易对方系公司控股股东，因而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已遵照《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有

关要求就本次交易履行了关联交易的必要审议程序，关联董事对相关议案已回避

表决，符合有关规定。 

二、关于本次出售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的事项 

1、公司对本次资产出售所涉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

的相关规定，符合相关资产的实际情况，计提减值准备的审批程序合法合规，不

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对本次拟出售相关资产计

提减值准备。 

本次董事会会议召集、召开程序合法，相关事项经充分审议，审议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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